
关于进一步规范前置审批用地公开出让及

前期投入补偿有关问题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

各有关单位：

为妥善处理我市历史上前置审批的国有建设用地（以下

称前置审批用地）完善土地出让手续的问题，经市人民政府

同意，现对前置审批用地的出让程序及前期投入补偿问题提

出以下意见。

一、适用范围

本意见适用于已取得下列用地文件且不属于闲置土地

的前置审批用地，或已被认定为闲置土地但按闲置土地处置

决定需在期限内以公开出让方式完善出让手续的前置审批

用地。

包括以下情形：

（一）已核发以下用地文件但至今未办理土地有偿使用

手续的各类经营性用地（含工业仓储用地）：

1.原广州市城市规划局核发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通知

书》；

2.原广州市国土局核发的《国家建设征用（划拨）土地

通知书》；

3.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核发的《建设用地通



知书》、1999年 1月 1日前核发的《关于办理建设用地手续

的通知》。

（二）未核发上述用地文件，但原广州市城市规划局在

2007年 6月 30日前已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工业仓

储用地，且确因规划实施需要完善相关用地手续实施建设的。

符合上述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用地单位统称

为原用地方，全部以公开出让方式完善土地出让手续。

二、前置审批用地处置程序

（一）原用地单位申请公开出让程序

1.原用地方自行完成或委托土地储备机构完成征地拆迁

补偿安置后，持前置审批用地批文、前置审批用地权益单位

变化资料、落实补偿的证明文件、权属注销凭证等向规划和

自然资源部门申请以公开出让方式完善土地有偿使用手续。

2.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审核用地资料并确认规划条件后，

与原用地方签订前置审批用地处置协议，约定处置方式、前

期投入补偿标准及方式、交地等有关事项的权利、义务与违

约责任。

3.由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拟定出让方案，按程序上报审

批。

4.出让方案批准后，由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组织公开出

让。前置审批用地在出让公告中应客观披露地块现状情况，

明确成交后以现状交地、新受让人应承担解决的地块历史遗



留问题。原用地方应按前置审批用地处置协议约定履行有关

义务。

（二）纳入政府储备程序

1.原用地方自行完成或委托土地储备机构完成征地拆迁

补偿安置后，可持前置审批用地批文、前置审批用地权益单

位变化资料、落实补偿的证明文件、权属注销凭证等申请纳

入政府储备。

2.由政府储备机构与前置审批用地原用地方签订收储协

议，约定前期投入补偿标准、支付方式、支付期限、交地等

有关事项的权利、义务与违约责任。

三、前期投入的补偿方式

前置审批用地前期投入补偿款按以下方式核定：

（一）经营性用地（不含工业仓储用地）

1.已征地结案，或者已拆迁结案且没有回迁安置补偿的地

块。

毛容积率 2.5 以下（含）部分，按实际成交价格的如下

比例作为前期投入补偿金额；毛容积率 2.5以上部分，原用

地方不参与分成、全部作为政府土地收益。

属于征收集体土地的，补偿比例取实际成交价格的 50%；

属于利用历史用地的，补偿比例取实际成交价格的 55%；属

于城市房屋拆迁的，补偿比例取实际成交价格的 60%；同一

项目涉及上述不同用地来源的，按不同来源用地面积占总用



地面积的比例加权平均确定比例。

2.已拆迁结案但涉及回迁安置补偿的地块。

前期投入补偿基数为毛容积率 2.5以下（含）部分的实

际成交价格与按相应用途市场评估价计算的土地纯收益之

差；毛容积率 2.5以上部分，原用地方不参与分成、全部作

为政府土地收益。

（二）工业仓储用地

工业仓储用地按实际成交价格的 60%确定前期投入补

偿金额。

四、前期投入补偿款的申请和拨付程序

（一）原用地单位申请公开出让情形前期投入的申请和

拨付程序

1.原用地方竞得土地使用权

前置审批用地由原用地方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原用地方

需按成交价格全额支付出让价款，并按前置审批用地处置协

议约定履行有关义务后，向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提出前期投

入补偿申请。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支付手

续。

2.原用地方未竞得土地使用权

原用地方未竞得前置审批用地使用权的，在地块受让人

缴清全部出让价款后，原用地方应当按前置审批用地处置协

议约定清场交地。原用地方凭交地凭证向规划和自然资源部



门提出前期投入补偿申请，补偿资金的审核与拨付按上述第

1点的程序办理。原用地方未按相关协议交地的，规划和自

然资源部门可委托清场，相关费用从原用地方前期投入补偿

款中抵扣。

（二）原用地单位申请纳入储备情形前期投入的申请和

拨付程序

原用地单位申请纳入储备的，前期投入补偿款拨付按收

储协议执行。

五、其他规定

（一）前期投入补偿金额按照首次公开出让成交价格计

算，公开出让的地块公开出让成交后发生规划用途和容积率

等指标变化的，补偿额不再作调整。

（二）司法机关委托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公开出让前置

审批用地的，前期投入补偿款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置。前期投

入补偿款应优先用于支付原用地方的征地拆迁补偿欠款、工

程欠款等法律法规规定优先偿还的款项。

（三）已被认定为闲置土地的前置审批用地，原用地方

未能按《闲置土地处置决定书》要求在期限内完善出让前期

手续并提出出让申请，或原用地方提出出让申请但公开出让

时无人竞投的，按市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六、施行日期

本意见自 2023年 月 日起实施，有效期 5年。《广州市



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 广州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前置

审批用地公开出让及前期投入补偿有关问题的意见》（穗国

土规划规字〔2018〕3号）同时废止。本意见实施之前，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原用地方已签订前置审批用地处置协

议的，补偿标准按照穗国土规划规字〔2018〕3号执行。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广州市财政局

年 月 日


